
 

<重要訊息公告> 
親愛的客戶您好， 
本行修正「帳戶往來暨相關服務總約定書」部分條文內容，並自114年4月21日起

施行，茲將修正內容說明如後。 
屆時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本行各營業單位或本行客服中心(客服專線：

0800-688-168、02-2182-1988、02-2182-1968)，並期盼能繼續給予指教與惠

顧！ 
元大商業銀行 敬啟 

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往來暨相關服務總約定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帳戶往來重要內容說明書 

十四、【契約變更終止】 

(一)您可以隨時向本行申請結清存款帳戶，

也可以隨時申請或變更各項存款相關服務內

容，但是請您依本行相關規定辦理。此外，

沒有經過本行的同意，您不可以將存款轉讓

或質押給他人。假使本行研判您的帳戶有疑

似不當使用的情形，本行可終止您使用金融

卡、語音轉帳、網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之

轉帳，並可以將您的金融卡收回作廢，及限

制您帳戶的轉入匯款功能。若您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之人，本行

得於一定期間內，暫停或限制您於本行開立

之帳戶、帳號之全部或部分功能，或逕予關

閉；若您的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時，本行

得暫停您帳戶的全部交易功能，並得直接將

您帳戶的存款結清。 

(二)本行認為必要時（包括但不限於懷疑您

交易異常、涉及非法活動、疑似從事洗錢或

資恐或資助武器擴散活動、拒絕提供媒體報

導涉及違法之特殊案件資訊，或本行認為您

的經營模式有違法疑慮等情形），得要求您

於本行所定期間內提供必要之資料（包含但

不限於審查所需之個人及關聯人資料），或

請您對交易性質與目的、資金來源進行說明

或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若您拒絕或遲延提供

上開佐證文件，本行有權對您暫時停止各項

業務關係與交易，或終止各項業務關係或逕

行關戶而無須另通知。 

(三)本行倘發現您涉及非法活動、從事洗錢

或資恐或資助武器擴散活動、或您屬於媒體

報導涉及違法案件之相關帳戶、或知悉您已

被其他金融機構拒絕、或您從事網路借貸平

臺業務卻未與您的客戶資金隔離或未對您的

客戶採行實名制，或您的經營模式已有違法

疑慮，本行有權單方終止各項業務關係或逕

行關戶而無須另通知。 

帳戶往來重要內容說明書 

十四、【契約變更終止】您可以隨時向本

行申請結清存款帳戶，也可以隨時申請或

變更各項存款相關服務內容，但是請您依

本行相關規定 辦理。此外，沒有經過本行

的同意，您不可以將存款轉讓或質押給他

人。假使本行研判您的帳戶有疑似不當使

用的情形，本行可終止您使用金融卡、語

音轉帳、網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之轉

帳，並可以將您的金融卡收回作廢，及限

制您帳戶的轉入匯款功能；若您的帳戶經

司法、警察機關通報為警示帳戶時，本行

得暫停您帳戶的全部交易功能，並得直接

將您帳戶的存款結清；如本行發現您為受

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

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本行有

權對您拒絕業務往來或逕行關戶，倘您不

願配合本行之定期審視、或您對交易之性

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不願配合說明者，本

行有權對您暫時停止交易，或暫時停止 或

終止業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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